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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唯源立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主办券商”）作为北京唯

源立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唯源立康”）的主办券商，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北京唯源立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

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该议案于 2025年 12月 15日公司召开的 202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收到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唯源立

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的函》（股转函〔2025〕2898号）。公

司本次定向发行不超过 132.1519万股新股，自同意股票定向发行的函自出具之

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2026年 1月 4日，发行对象完成认购资金缴纳，认购结束。2026年 1 月 5

日，公司披露《北京唯源立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认购提前结束

暨认购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6,100,000.25元，募集资金已划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于 2026 年 1 月 13日出具大华验字【2026】0011000003号《验资

报告》，对公司该次股票发行对象认购资金的缴付情况进行了审验。

二、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公司在全国股转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北京唯源立康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稿）》，公司本次实际募集资金投入安

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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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募集资金用途 拟投入金额

补充流动资金 16,100,000.25

偿还借款/银行贷款 10,000,000.00

合计 26,100,000.25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及置换情况

由于公司在募集资金到账且完成验资之前，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偿还借

款，自筹资金总计 10,000,000.00元，现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10,000,000.00元进

行置换，相关情况如下：

单位：元

债权人名称
借款/银行贷款发生

时间
还款时间

已用自筹资金

偿还金额

拟以募集资金

置换金额

刘伟 2025年 8月 27日 2025年 12月 29日 10,000,000.00 10,000,000.00

本次募集资金将严格按照《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

发行规则》《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相关业务准则和公司制度的规定

执行，同时符合《北京唯源立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

订稿）》确定的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的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的发展利益。

四、审议及表决情况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第二十四条规定，“发

行人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定向发行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的，可以在募集资

金能够使用后，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置换事项应当经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

过，主办券商应当就发行人前期资金投入的具体情况或安排进行核查并出具专项

意见。发行人应当及时披露募集资金置换公告及主办券商的专项意见。”

2026年 2月 2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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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办券商核查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已将自筹资金预先用于募集资金用途，且本次

募集资金置换已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的前期自筹资金的

使用情况与募集资金用途一致。主办券商对公司使用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自筹资金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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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唯源立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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